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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4_BA_8B_E9_83_A8_E5_c80_302244.htm 人事部办公厅、卫生

部办公厅关于支医 “三支一扶 ”大学生在农村基层服务期间

参加执业医师考试等有关问题的通知(国人厅发 〔2007〕87

号)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事厅 （局 ）、卫生厅 （局 ），

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事局、卫生局，副省级市人事局、卫生

局： 为了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 《关于引

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的意见 》 （中办发 〔2005

〕18号 ），中组部、人事部、教育部、财政部、农业部、卫

生部、国务院扶贫办、共青团中央等部门从 2006年起连续 5

年，联合组织实施以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基层从事支教 、支农

、支医、扶贫工作为主要内容的 “三支一扶 ”计划。目前已

有 2800多名医学专业高校毕业生在乡镇基层卫生院从事为期

2至 3年的服务。为了帮助支医 “三支一扶 ”大学生参加执业

医师资格考试，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，使他们更好地发挥作

用，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 一、自 2007年起，凡符合 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 》及卫生部医师资格考试报名有关

规定的支医 “三支一扶 ”大学生，由试用医疗机构出具试用

期考核合格证明，在服务地报名参加相应类别的医师资格考

试。 2006年参加 “三支一扶”计划的支医大学生，在乡镇医

疗机构服务的第一年视同试用期，凭所在医疗机构出具的考

核合格证明，在当地参加相应类别的执业医师资格考试。 二

、从 2007年起，选派到乡镇卫生院服务的医学专业 “三支一



扶”大学生，服务期间的第一年为试用期，试用医疗机构为

当地县级以上医院或配有能够指导大学生开展医疗活动的年

资较高的执业医师的乡镇卫生院。各地卫生部门要积极配合 

“三支一扶 ”协调管理机构落实试用医疗机构，并报省级 “

三支一扶”工作协调管理办公室备案。 三、试用医疗机构要

高度重视支医 “三支一扶”大学生的试用工作，安排合适的

岗位，提供必要的生活条件，加强对试用“三支一扶 ”大学

生的日常管理，确定年资较高、临床经验丰富的执业医师指

导他们开展临床工作，提高他们的临床知识和技能。 四、支

医 “三支一扶”大学生试用期间，执行 “三支一扶 ”计划有

关管理规定，享受 “三支一扶 ”大学生的各项福利待遇。县

级人事部门、卫生部门要对试用医疗机构的日常管理和支医

大学生的试用工作进行监督和检查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

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